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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制管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专家意见表
姓 名 肖玉保 工作单位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职 称 高级工程师 手机号码 13808041402

专家库

在库编号
CSZ-ST050 项目名称

广元市利州区清江河司马富民大桥维修加固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总体结论

本项目建设符合现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

制约性因素，《报告表》总体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规程规范和标准

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办水保〔2020〕160号）的要求申请审批。

广元市利州区清江河司马富民大桥维修加固工程（简称“本项目”）位

于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地理位置中心坐标为东经 105°46′36″、北纬

32°27′23″。项目建设场地周边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条件方便。本项目桥梁

全长 314m，主要对清江河司马富民大桥上、下部结构及附属设施存在的病

害进行加固维修整治，涉及砼裂缝封闭、砼外观破损修复、支座更换、桥

墩基础加固、桥面系修复及河道铺砌等。本项目为线型工程，属于公路工

程，建设内容包括桥梁病害维修加固、桥墩基础加固、桥面铣刨修复及配

套附属工程。本项目桥梁全长 314m，桥面全宽 19m，双向 4车道，设计速

度 40km/h，公路等级为三级公路，路面结构类型为沥青混凝土。本项目属

于改建、建设类项目，建设单位为广元市利发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25

年 9 月 8 日，广元市利州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广利发改发〔2025〕174号”

文批复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符合现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

策。

本项目占地总面积0.65hm2，其中永久占地0.60hm2，临时占地0.05hm2；

根据项目组成和施工组织，桥梁工程占地 0.60hm2，施工场地占地 0.05hm2；

项目建设场地占地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土地。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

量为 0.90万 m3（自然方，下同），土石方回填总量为 0.63万m3，无借方，

余方总量为 0.27万m3（计划全部运至宝轮镇泥窝社区居民委员会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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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填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单位和余方接纳处置单位已签订余方综合利

用协议）。本项目不设置取土（料）场和弃土（渣）场。本项目建设不涉及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本项目预算总投资 921.65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807.79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资金及地方自筹资金。本

项目计划于 2026年 6月开工，2026年 8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3个月。

项目区位于《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办水保〔2012〕512号）中

的西南紫色土区，属于嘉陵江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土壤侵蚀

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项目建设区原地

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750t/（km2·a），土壤侵蚀强度为轻度侵蚀。本项目除涉

及嘉陵江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外，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其他各类水土保持敏感区。

2026年 4月广元市昭化凯拓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广元市利州

区清江河司马富民大桥维修加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简称《报告

表》），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

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的规定，《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按照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

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及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专家审核意见如下：

一、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一）同意主体工程选址（线）、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结论，本项目建设不存在重大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本项目涉及嘉陵江上

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同意《报告表》提出的执行西南紫色土区

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同时提高土壤流失控制比指标值。

（二）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与方法的水土保

持分析与评价。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对工程占地进行严格控制，最大限度地

减少工程扰动地表范围；项目土石方平衡分析合理，无借方，余方计划全

部运至宝轮镇泥窝社区居民委员会指定区域进行回填综合利用，不设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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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料）场和弃土（渣）场，土石方平衡与调运、余方处置方式及去向符

合水土保持要求；施工工艺与方法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分析评价结

论。将主体工程设计中以水土保持功能为主的土地整治等措施界定为水土

保持措施合理。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为 0.65hm2，其中永久占地

0.60hm2，临时占地 0.05hm2，占地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土地。

三、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的内容、方法和结果。施工期为本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的重点时段，桥梁工程区为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区域。

四、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本项目涉及嘉陵江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同意本项目执行

西南紫色土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

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不作要求和评价。

五、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体系和措施总体布局

（一）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桥梁工程区、施工场地区共 2个

一级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二）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结合工程实际和项目区特点，

因地制宜提出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工程措施以及临时措施有机

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体系合理。

六、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一）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二）基本同意分区水土保持措施的工程等级与设计标准。

七、施工组织




